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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新疆四方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宜宾职业技术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合肥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标准化协会、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

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消防救援局、安徽省社区服务业协会、广东建科创新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搏锐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申武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

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创源智慧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天方物业有限公司、安徽新亚

物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市海勃湾城市供水有限公司、绿建智

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政通人和(上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蓝俞静、张永刚、朱飞、周海珠、刘知羽、姚翠友、郭莉梅、姜莘、李英军、裴钰、

杜晋兰、卢俊超、刘玉坤、刘宇、郑巧英、丘广路、蒋伟、卢凯、张凯、吕永鹏、蒋应红、濮荣、程纯洁、李志华、
方以舟、刘利、吴丹、张莉、张小霞、陈良、刘俊峰、余偲、王瑛、陈佳佳、于思洋、种记冰、杨艳红、朱琳、
田川、韩涵、白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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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社区设施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完整社区的总体原则、设施类型、设施配置、设施服务、运行管理、安全与应急等方面

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完整社区的设施配置、服务提供以及社区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17110 商店购物环境与营销设施的要求

GB/T17217 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GB/T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19272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T21741 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GB/T23650 超市购物环境

GB/T33168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

GB/T33169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设备配置

GB/T37915—2019 社区商业设施设置与功能要求

GB/T38319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硬件技术要求

GB/T42455.1 智慧城市 建筑及居住区 第1部分:智慧社区信息系统技术要求

GB/T43442 智慧城市 城市智能服务体系构建指南

GB/T44061 智慧城市 城市运行指标体系 智能基础设施

GB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289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51346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GB55014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

GB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CJ/T280 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

CJJ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JGJ39—2016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SB/T10269 照相业开业的专业条件和技术要求

SB/T10271 洗染业开业的专业条件和技术要求

SB/T10426 餐饮企业经营规范

YZ/T0129 邮政普遍服务

建标128—2010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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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标143—2010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

建标163—201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

建标167—2014 城市社区服务站建设标准

建标175—2016 幼儿园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完整社区 integratedcommunity
在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健全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完备的市政配套设

施、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全覆盖的物业服务和健全的社区管理机制的区域。
注1:完整社区的范围通常是指步行5min~10min的生活圈。
注2:完整社区的居民通常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4 总体原则

4.1 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4.2 整合社区资源,调动辖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共驻社区、共建社区、共享社区资源良好态势。
4.3 健全社区组织,明确职责和权利,依法加强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中,增强社区凝聚力。
4.4 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打造宜居环境,营造全龄友好、安全健康的社区生活。
4.5 推进智能化服务,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提供一体化管理和服务。
4.6 健全社区治理机制,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完整社区建设,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5 设施类型

完整社区设施按服务功能划分,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公
共活动空间,见表1。

表1 完整社区设施类型

类别 主要内容 主要功能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社区综合服务站 提供社区综合服务站用房和有关服务

幼儿园 为3周岁~6周岁的幼儿提供集中保育、教育等学前服务

托儿所 为0周岁~3周岁等婴幼儿提供哺育和培育等服务

老年服务站
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居家日间生活辅助照料、助餐、保健、文化娱乐

服务

社区卫生站 提供预防、医疗、计生、健康、防疫服务

便民商业服务设施

综合超市 提供蔬菜、水果、生鲜、日常生活用品销售服务

邮件和快件寄递

服务设施
提供快递服务

其他便民商业网点 提供理发、洗衣、购药、维修、家政服务、餐饮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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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完整社区设施类型 (续)

类别 主要内容 主要功能

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水、电、路、气、热、
信等设施

提供供水、排水、供电、道路、供气、供热、通信等服务

停车及充电设施 提供停车服务

慢行系统 提供居民健康服务

无障碍设施 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便利服务

环境卫生设施 提供垃圾收集服务

公共活动空间
公共活动场地 提供居民活动场地和服务

公共绿地 提供居民日常休憩、休闲健身场地和服务

6 设施配置

6.1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6.1.1 社区综合服务站

6.1.1.1 选址与布局、建设规模宜考虑建标167—2014中第3章和第4章的规定,且建筑用房宜采用环

保材料,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确保环保可持续性,打造绿色社区。

6.1.1.2 宜充分挖掘和利用存量资源,通过改造其他公共设施、综合配置等方式进行配建。

6.1.1.3 宜具有独立空间。

6.1.1.4 宜包含社区服务大厅、警务室、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居民活动用房、阅览室和党群活动中心。

6.1.2 幼儿园

6.1.2.1 选址与布局、建设规模宜考虑建标175—2016中第2章~第4章和JGJ39—2016中第3章的

规定。

6.1.2.2 宜包含建筑空间和室外场地两个部分。其中,建筑空间依据规模和实际情况,宜包含幼儿生活

用房、服务管理用房、附属用房、交通空间;室外场地宜包含班级活动场地、共用活动场地。

6.1.2.3 宜具备独立使用空间和独立活动场地。

6.1.3 托儿所

6.1.3.1 选址与布局、建设规模宜考虑JGJ39—2016中第3章的规定。

6.1.3.2 宜包含建筑空间和室外场地两个部分。其中,建筑空间依据规模和实际情况,宜包含乳儿班单

元、托儿班单元、服务管理用房、附属用房、交通空间。

6.1.3.3 宜具备独立使用空间和独立活动场地。

6.1.4 老年服务站

6.1.4.1 选址与布局、建设规模宜考虑建标143—2010中第3章和第4章的规定。

6.1.4.2 对于具备条件的居住社区,宜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且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在建筑低层部分,相对独立,并有独立出入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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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层以上的进行无障碍设计;

c) 安排充足的健身空间。

6.1.4.3 宜包含接待区、康复医疗区、生活服务区、娱乐活动区、室外活动空间、后勤服务区。

6.1.5 社区卫生站

6.1.5.1 选址与布局、建设规模宜考虑建标163—2013中第2章和第4章的规定。

6.1.5.2 宜包括门厅、全科诊疗区、社区护理区、预防保健区、康复理疗区、计生咨询区、健康教育区、后
勤服务区。

6.2 便民商业服务设施

6.2.1 设施配置宜考虑GB/T37915—2019中第4章的规定,选址宜相对集中且设施完备,布局宜充分

考虑社区居民消费的便利性。

6.2.2 综合超市的设施配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与城市建设及商业网点布局相协调,合理布局,因地制宜,与环境相协调;

b) 以生活宜居为原则,选址及经营便捷可达,且不干扰居民生活;

c) 受场地条件约束的老旧社区,建设2个~3个便利店提供相应服务。

6.2.3 邮件和快件寄递服务设施的配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在社区与外部城市道路连通处配置快递接收点或快递自提柜等设施,方便快递配送和社区居

民取件;

b) 条件具备的社区,配置“无接触式配送”接收设施,保障卫生安全。

6.2.4 其他便民商业网点的设施配置宜与综合超市结合设置,行成一站式便民商业服务网点。

6.3 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6.3.1 水、电、路、气、热、信设施

6.3.1.1 宜综合规划建设供水、排水、供电、道路、供气、供热、通信等设施,保证设施完好、运行安全、供
给稳定,用户可正常使用。

6.3.1.2 宜实现光纤入户和多网融合,推动5G网络进社区,建设社区智能安防设施及系统。

6.3.1.3 给水、污水、雨水、电力、供热管线的设置按GB50289中的规定,并考虑燃气、通信、电视共用天

线、闭路电视、智能化等管线的设置或预留埋设位置。

6.3.2 停车及充电设施

6.3.2.1 停车设施的配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机动车停车位(场)按照建标128—2010中第2章~第4章的规定,规划选址与布局、建设

规模;

b) 非机动车停放点小规模分散布置,配置非机动车停车棚、停放架等设施;

c) 利用社区道路和人民防空工程设置停车位,且不影响道路、消防、人防工程功能的正常使用;

d) 利用楼边、路边等边角地以及改造既有平面停车设施,增加停车位;

e) 按照GB50763中关于无障碍停车设施规定,为老年人、残疾人专用车等新型交通工具和辅助

工具留有必要的发展余地;

f) 预留充电设施或者建设安装条件。

6.3.2.2 充电设施的配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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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避免设置在地势低洼或建筑物雨水管口、河道等附近,与污水、自来水、燃气、电力等地下设施

管道及井盖保持1m以上安全距离;

b) 设置在电动车停放场所内,靠近消防站、消防栓或水源,但不占用人行通道、疏散通道、消防

车道。

6.3.3 慢行系统

6.3.3.1 慢行系统的设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符合安全、畅通、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b) 与景观、环境相协调;

c) 与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相连接,形成完整的慢行系统网络。

6.3.3.2 步行道的设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道路的规划设计遵循安全便捷、尺度适宜、步行友好的基本原则;

b) 步行系统连续、安全,符合无障碍要求,并便捷连接公共交通站点;

c) 道路断面形式适宜步行及自行车骑行。

6.3.3.3 非机动车道的设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与人行系统连接,并设置指示标识;

b) 在适宜自行车骑行的地区,构建连续的非机动车道;

c)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道路,其纵坡按照或分段按照非机动车道要求进行设计。

6.3.4 无障碍设施

6.3.4.1 宜建设无障碍环境,包括但不限于。

a) 在住宅和建筑出入口有高差处设置轮椅坡道和扶手。

b) 开展公共活动场地、道路等户外环境建设的无障碍设计或改造。

c) 为各类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服务台配置低位服务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低位服务柜台、信息屏

幕显示系统、盲文或有声提示标识。

d) 设置无障碍引导标识,在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基础上,保持无障碍标识系统设计风格与使用环境

的统一。

e) 为住宅和公共建筑、公共活动场地、道路内部之间提供连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

f) 为居委会、卫生站、健身房、物业管理、会所、社区中心、商场等建筑设置无障碍出入口。

g) 为设有电梯的建筑配置至少1部无障碍电梯,为未设有电梯的多层建筑配置至少1部无障碍

楼梯。

h) 为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的社区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为总停车数在100辆以

上的社区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6.3.4.2 所有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按GB50763、GB55019中的规定。

6.3.5 环境卫生设施

6.3.5.1 垃圾收集点的设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位置固定,方便垃圾投放和清运;

b) 在人行道内侧或外侧设置港湾式收集点;

c) 避免在居住楼层、地下停车场、户外活动区等公共区域摆放垃圾收集容器或堆积垃圾;

d) 根据垃圾量设置收集箱或垃圾桶,其中塑料垃圾桶符合CJ/T280的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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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鼓励配备智能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有毒有害垃圾密闭放置;

f) 分类垃圾收集点根据分类收集要求设置垃圾桶,垃圾桶的色彩标志及分类标识符合GB/T19095
的要求。

6.3.5.2 垃圾收集站的设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选址符合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独立设置,交通便利,并具备供水、供电、污水排放等条件,方便居

民生活垃圾收集;

b) 设置分类收集箱(桶),以便在站内对可回收物进行简单分拣;

c) 有条件的收集站配置垃圾桶清洗装置,包括通风、除尘、除臭、隔声等环境保护设施,以及消毒、
杀虫、灭鼠等装置。

6.3.5.3 公共卫生间的设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设置于人流集中处,结合配套设施及室外综合健身场地(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设置。

b) 实行全天候免费开放,所有对外服务设施在开放时间内均对外开放,卫生符合GB/T17217的

有关规定。

c) 至少配置一个无障碍厕位或第三卫生间及相关配套无障碍设施。

d) 附近设置有公共卫生间的标志、方向和距离的指示牌,导向标识清晰。

e) 照明通风等各类设施完备。

f) 墙面采用光滑、便于清洗的材料;地面采用防渗、防滑材料;厕间门及隔板材料采用防潮、防划、
防火材料。

g) 男女卫生间各设一个低位洗手盆,男卫生间至少设置一个落地小便斗。

h) 配置助力扶手、挂衣钩。助力扶手牢固、方便、安全;挂衣钩坚固、耐腐蚀,且承重不小于5kg;
独立式小便器上方设搁物板。

i) 盥洗台设镜子,还可设烘手器、皂液器、电源插座。

j) 公共卫生间内配置清扫、拖地、刮擦、消毒、梯子等作业设备、设施。

6.4 公共活动空间

6.4.1 公共活动场地

6.4.1.1 宜至少有一片公共活动场地。

6.4.1.2 公共活动场地的配置宜考虑以下方面:

a) 遵循安全、舒适、多样的建设原则;

b) 坚持以人为本,选择方便安全、便于群众参与活动、对居民生活休息干扰小的地段;

c) 充分考虑社区所在地的地形,选择较为开阔、地面平坦、坡度合理的区域;

d) 设置在社区居住和服务设施相对集中、交通相对便利的区域,远离高压、高温等危险设施;

e) 新建社区营造良好公共空间环境,配置多样的运动场地,包括但不限于足球、篮球、排球、乒乓

球、门球等球类场地;

f) 老旧小区充分利用街头巷尾、闲置地块等增加公共空间;

g) 结合绿地设置,有适当规模的绿化和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6.4.1.3 多功能运动场地的设置宜满足两种或两种以上体育项目转换使用,并向公众开放的公益性体

育活动场地设施。

6.4.2 公共绿地

6.4.2.1 宜至少有一片开放的公共绿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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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规划和建设按GB/T51346和GB55014中的规定。

6.4.2.3 新建社区宜至少建设一个社区游园,设置10%~15%的体育活动场地。

6.4.2.4 老旧社区宜结合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等改建“口袋公园”“袖珍公园”等,宜采取多点分布以

及立体绿化等方式改善居住环境。

6.4.2.5 以康体运动场地为主的小微绿地宜布置在养老设施、社区卫生站周边。

6.4.2.6 以儿童游戏场地为主的社区游园宜布置在托幼设施附近。

7 设施服务

7.1 基本公共设施服务

7.1.1 社区综合服务站

7.1.1.1 宜具备组织开展社区居民自治、向社区居民提供养老、卫生、助残、文化娱乐、物业管理等多元

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

7.1.1.2 宜与社区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老年人日间照料、残疾人康复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统筹

规划,发挥社区综合服务效益,增强服务功能。

7.1.1.3 宜提供更多智能化适老产品和服务。

7.1.1.4 各类服务用房还宜考虑以下方面。

a) 社区服务大厅为社区居民代办代理各项公共服务事项,提供“一站式”服务;社区服务大厅设置

服务区和等候区两部分。服务区面积由服务窗口面积和服务人员业务处理面积两部分构成;
等候区设置一定数量的等候座位,为前来咨询、办事的社区居民提供等候的场所,并配备电子

信息查询终端和资料架等服务设施。

b) 警务室满足社区民警开展警务活动的需要。

c) 社区居委会办公室满足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日常办公及社区物业管理用房的需要。

d) 居民活动用房满足社区居民开展活动的需要,并结合或靠近公共绿地设置,并与其他公共服务

设施联合建设。

e) 党群活动中心满足社区党组织开展党员活动的需要。

7.1.1.5 功能布局宜符合建标167—2014中第2章的规定。

7.1.1.6 建筑标准宜符合建标167—2014中第5章的规定。

7.1.2 幼儿园

7.1.2.1 宜坚持“以幼儿为本”,提供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集中保育和学前教育。

7.1.2.2 功能布局宜考虑建标175—2016中第10条和JGJ39—2016中3.2的规定。

7.1.2.3 建筑标准宜考虑建标175—2016中第5章和JGJ39—2016中第4章~第6章的规定。

7.1.3 托儿所

7.1.3.1 宜以婴幼儿为中心,提供符合婴幼儿生理、心理需求及发展特点的托育服务。

7.1.3.2 功能布局宜考虑JGJ39—2016中3.2的规定。

7.1.3.3 建筑标准宜考虑JGJ39—2016中第4章~第6章的规定。

7.1.4 老年服务站

7.1.4.1 宜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居家日间生活辅助照料、助餐、保健、文化娱乐等服务。

7.1.4.2 宜根据日托老年人等特点和各项设施等功能要求,进行合理布局,分区设置,功能布局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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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标143—2010中第2章的规定。

7.1.4.3 建筑标准宜考虑建标143—2010中第5章的规定。

7.1.4.4 设施设备的配置宜考虑GB/T33169的规定。

7.1.4.5 服务内容及要求宜考虑GB/T33168的规定。

7.1.5 社区卫生站

7.1.5.1 宜坚持规模适宜、功能适用、布局合理、流程科学、装备适度、安全卫生、运行经济、节能环保的

原则。

7.1.5.2 建筑标准宜考虑建标163—2013中第5章的规定。

7.1.5.3 宜提供预防、医疗、计生、康复、防疫等服务。

7.1.5.4 宜设立老年人常见病内容,与老年医疗服务内容合并,节约投资。

7.2 便民商业设施服务

7.2.1 综合超市

7.2.1.1 宜满足居民基本购物需求,提供蔬菜、水果、生鲜、日常生活用品等销售服务。

7.2.1.2 购物环境和营销设施宜考虑GB/T17110、GB/T23650的规定。

7.2.1.3 附近宜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

7.2.2 邮件和快件寄递设施服务

7.2.2.1 营业场所设施和服务设施宜符合YZ/T0129的要求。

7.2.2.2 宜建设多组智能信包箱、智能快递箱,格口数量为社区日均投递量的1~1.3倍。

7.2.3 其他便民商业网点

7.2.3.1 宜提供社区内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和便利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理发、洗衣、购药、维修、
家政、餐饮等便民服务,以满足完整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7.2.3.2 餐饮设施服务宜考虑SB/T10426规定的要求,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安全的餐饮服务。

7.2.3.3 药店宜能提供国家基本药物品种,提供夜间或24h药品供应服务。

7.2.3.4 洗衣店设施服务宜考虑SB/T10271的规定。

7.2.3.5 照相馆设施服务宜考虑SB/T10269的规定。

7.3 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服务

7.3.1 水、电、路、气、热、信设施服务

7.3.1.1 供水系统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具备防灾能力,保障基本供水;

b) 供水设施完好,水压稳定,水质达标;

c) 使用高效节水器具和设备;

d) 居民饮用水卫生标准符合GB5749的相关要求;

e) 有条件的社区,配备高品质供水系统,实施智能供水检测和收费。

7.3.1.2 排水系统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实现市政排水与污水管网覆盖,生活污水规范接入市政管网,无雨污管网混接错接问题;

b) 排水设施完好,排水通畅,无易涝积水问题;

c) 有条件的社区,配备雨水渗透、收集和净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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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 供电系统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为社区提供正常电力供应并保障运行安全;

b) 供配电设施安全可靠,无漏电、超负荷运行等问题,户年均停电时间小于或等于5h;

c) 配电变压器等设备有可靠锚固,供电线路规整、无蜘蛛网现象;

d) 有条件的社区,实施电缆入地,建成智能用电小区。

7.3.1.4 道路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路面平整,无坑洼、破损等安全隐患;

b) 通行顺畅,与城市路网联系便捷,满足消防、急救车辆通达要求;

c) 照明设施节能,满足夜间照明要求,有条件的社区配备智慧化节能控制系统。

7.3.1.5 供气系统管道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采取措施保障使用安全和防灾安全,消除安全隐患;

b) 燃气供应稳定,满足居民需求;

c) 燃气管道系统配备泄漏报警装置,定期检修,无安全隐患;

d) 有条件的社区,实现管道供气入户,或配备智能化供气监控系统。

7.3.1.6 供热设施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在采用集中供热居住区内设置供热管线;

b) 供热设施完好,达到采暖区要求;

c) 新建建筑符合保温要求,既有建筑实施保温改造;

d) 有条件的社区,供热管网实施地下敷设,做到供热监管与温控调度。

7.3.1.7 通信设施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通信线路规整,无蜘蛛网现象;

b) 实现光纤入户和多网融合,移动通信网路覆盖社区;

c) 通信设施建设满足至少3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

d) 有条件的社区,实现通信线路入地,物联网、AI技术进入社区,建成智慧社区。

7.3.2 停车及充电设施服务

7.3.2.1 停车设施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建筑设备符合建标128—2010中第5章的规定;

b) 管理规范有序,提供停车位分布、规模、收费标准、交通组织等信息;

c) 提供机动车辆出入管理,以及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的安全防范、停车位维护、环境卫生保障等

服务;

d) 坚持居民自愿、调动各方参与的原则,制定规范有序的社区停车管理措施,明确停车管理费用、
停车位分配与预约制度等;

e) 推行错时停车,鼓励与周边商业办公类建筑共享利用停车泊位,提高停车位利用率;

f) 配置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g) 安装监控摄像头和其他安全设备,确保停车场内车辆的安全,预防盗窃和损坏事件的发生。

7.3.2.2 充电设施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运营单位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专业的运维团队以及完备的企业运营平台等规模化运营能力;

b) 运营场所设置24h可视监控系统,监控界面覆盖全部充电设施及充电车辆,具备储存、查询、
回放图像功能,图像存储时间不少于7d;

c) 供电系统符合GB50052的规定,且可为电动车用蓄电池组提供充、换电服务;

d) 加强充电设施的安全管理,采取防盗、防水、防雷等措施,确保居民在使用充电设施时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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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慢行系统

7.3.3.1 宜贯通至各类配套设施、公共活动空间和住宅,且与城市慢行系统保持顺畅连接。

7.3.3.2 宜沿线设置休憩座椅、垃圾箱、指向和警示标识等辅助设施。

7.3.3.3 宜确保无安全隐患,做到迅速反应、及时整改、定期排查。

7.3.3.4 宜提供日常养护、清洁服务,保持通道平整、整洁、空气清新、舒适宜人。

7.3.3.5 宜在夜间提供照明服务,并符合CJJ45中的要求。

7.3.3.6 宜根据规划条件和道路布置情况,统一设置人行导向设施、人行过街设施、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机动车停车设施和公交停靠站等服务设施。

7.3.4 无障碍设施服务

7.3.4.1 宜在公共服务场所配备必要的无障碍设施和辅助器具,为有需求的社会成员提供无障碍信息

交流和社会服务。

7.3.4.2 宜在无障碍设施处设置无障碍标识,并纳入周边环境或者建筑物内部的引导标识系统。无障

碍标识的位置醒目,内容清晰、规范,指明无障碍设施的走向和位置。

7.3.4.3 宜在综合服务站、老年服务站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供适合老年人、残疾人需要的文献信息、无
障碍设施服务。

7.3.4.4 宜在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以及其他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场所提供适老化产品安

装、康复辅助器具配备和使用指导等服务,推进适老化改造,满足老年人对居住、活动场所的安全、卫生、
便利等要求。

7.3.4.5 宜在大型居住区停车场设置并标明无障碍停车位。

7.3.4.6 宜确保一定比例的自助公共服务终端设备具备语音、大字、盲文等无障碍功能。

7.3.4.7 宜结合民生类服务场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为有需求的社会成员提供辅助器具、咨询及引导等无

障碍设施服务。

7.3.4.8 宜推进阳光助残工程,促进老年友好社区创建,支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共同营造无障碍友好

环境。

7.3.4.9 宜建立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公众参与机制,强化社会公众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认识和理解。

7.3.4.10 宜在社区内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宣传教育,鼓励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为

有需求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提升全社会无障碍意识。

7.3.5 环境卫生设施服务

7.3.5.1 垃圾收集点(站)的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完善社区的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机制,建立环境卫生保洁长效机制,保持街巷、楼栋、公共场所

整洁;

b) 优化垃圾分类全程分类体系,完善不同区域分类容器及标识标志,提升公共场所分类质量;

c) 及时清运并定点处理社区内垃圾,确保无卫生死角;

d) 及时擦拭和清洗生活垃圾收集容器,保证垃圾收集站(点)周边地面整洁,无杂物堆放、积存垃

圾和污水外流现象;

e) 在主要出入口、物业服务中心、入户大堂、电梯间等人流节点重复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视频。

7.3.5.2 公共卫生间设施服务宜考虑以下方面:

a) 每日定时对卫生间实施清扫,确保纸篓等卫生用品放置到位;

b) 每日全时段保洁,保持厕位整洁,大便槽两侧无粪便污物,槽内无积粪,小便槽(斗)无水锈、尿
垢、垃圾、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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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适时抽吸公厕化粪池,防止污物满溢;

d) 保持卫生间内地面清洁、无积水;

e) 内墙面、天花板、门窗、隔离板等无积灰、污迹、蛛网;

f) 外墙面整洁;

g) 卫生间内无杂物堆放,用具用品无积灰、污物;

h) 周边无垃圾、粪便、污水等污物;

i) 定期喷洒灭虫灭鼠药物。

7.4 公共活动空间

7.4.1 公共活动场地

7.4.1.1 宜结合居民人口结构,配置类型多样的活动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健身器材、健身步道、休息座椅

等设施以及沙坑等儿童娱乐设施。

7.4.1.2 各类健身器材设施设置按GB19272中的规定。

7.4.1.3 宜充分考虑社区所在地的气候、人文和民族特点,选择设置当地群众喜爱的体育设施。

7.4.1.4 宜与社区其他体育设施相协调,以满足社区不同年龄人员和残障人员的健身需求。

7.4.1.5 宜在附近配置休憩设施和公共卫生间。

7.4.1.6 宜采用节能环保的照明设计,且满足夜间照明需要。

7.4.1.7 宜避免噪声扰民。

7.4.2 公共绿地

7.4.2.1 宜具有良好的空间环境品质,与城市风貌及周边环境相协调。

7.4.2.2 宜根据社区居民的年龄构成与人群诉求,因地制宜布置功能与设施,满足居民日常游憩、休闲

健身等使用需求。

7.4.2.3 宜通过慢行系统,与城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等绿地相衔接。

7.4.2.4 宜按照疏密有致、高低错落、季相丰富配置植物,且乔木的配置不宜影响住户内部空间的采光、
通风及日照条件。

8 运行管理

8.1 物业服务

8.1.1 宜引入专业化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物业管理服务单位。暂不具备条件的,宜通过社区托管、
社会组织代管或者居民自管等方式,推动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

8.1.2 新建社区宜按照不低于物业总建筑面积0.2%比例且不低于50m2 配置物业管理用房,老旧社

区宜因地制宜配置物业管理用房。

8.1.3 物业服务单位管理宜从管理制度、秩序维护、环境卫生等方面规范相关管理服务内容,并向居民

进行公示,接受居民监督。

8.1.4 在管理制度方面宜考虑以下内容:

a) 建立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制定基金管理、使用、续筹制度;

b) 建立24h值班制度,接受并及时处理居民的报修、求助、投诉等各类信息,并保证在接到投诉

后24h内响应,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

c) 建立并落实便民维修服务制度,制定合理的入户服务收费标准。

8.1.5 在秩序维护方面宜考虑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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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专业保安队伍,实行24h值班及巡逻制度,合理配备出入口控制、楼宇对讲、视频监控等安

防设施,保证设施运行良好;

b) 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设施,消防通道保持畅通,制定消防应急方案,定期组织消防演习;

c) 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场车辆停放有序,无安全隐患。

8.1.6 在环境卫生服务方面宜考虑以下内容:

a) 清洁卫生实行责任制,配有专职的清洁人员和明确的责任范围;

b) 房屋公共部位保持清洁,无乱贴、乱画,无擅自占用和堆放杂物现象。

8.2 智慧化运行

8.2.1 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智慧化的物业管理服务平台,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发

展线上线下社区服务。

8.2.2 宜将有关政府职能、物业管理、居民服务、运营服务在物业管理服务平台融为一体,汇聚动态感

知数据和静态数据,提供运行监测、态势预警、决策支撑、联勤联动处置、专题分析、公共服务、物业管理、
运营运维管理等服务,实现特殊事件自动化识别、预警、处置等闭环管理。

8.2.3 宜部署视频监控设备、人脸识别设备、车辆识别设备、智慧门禁设备、人证合一设备等公共安全

类感知设备,以及智能充电桩、智能抄表、智能地锁、智能垃圾桶、烟感、水位、水质、环境等其他物联感知

设备,实现社区运行态势的全面感知。

8.2.4 宜开发居民应用移动APP,集生活缴费、车位共享、服务预约办理、应急预警、通知通告等功能于

一体,为居民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高效的政务服务以及安全保障服务。

8.2.5 完整社区智慧化运行所涉及的各类智能设施、设备,以及服务标准宜符合 GB/T38319、

GB/T42455.1、GB/T43442、GB/T44061中的智能设施、设备管理规定。

8.2.6 鼓励完整社区进行智能化系统改造,内容宜包括信息化应用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建筑设备管理

系统、安全防范系统、智能化集成系统。

9 安全与应急

9.1 安全运行

9.1.1 宜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交通安全宣传劝导。

9.1.2 宜做好用气、用电、用火以及地震、洪灾等防灾监测、预警发布和应急避险安全防护工作,对噪声

扰民行为及时劝阻、调解。

9.1.3 有条件的社区,宜通过安装监控摄像头和其他安全设备,确保停车场内车辆的安全,预防盗窃和

损坏事件的发生。

9.1.4 宜对社区配水管网、管道接口及泵站、检查井、雨水口、井盖和雨水箅子采取防灾措施,且每年至

少进行1次维护。宜有效组织雨水的收集与排放,并确保地表径流控制、内涝灾害防治、面源污染治理

及雨水资源化利用。

9.1.5 燃气管道和设施每年至少进行1次维护。

9.1.6 室外消火栓管网完好率宜达到100%。

9.1.7 安全防范系统建设宜考虑GB/T21741中的规定,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原则。

9.2 应急管理

9.2.1 宜建立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明确相关成员工作职责,统筹落实社区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自然灾

害防治等日常工作。

9.2.2 宜建立协调联动的基层应急管理指挥体系,提升响应统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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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宜制定应急预案,加强防灾减灾意识。

9.2.4 宜建立疫情防控、食品安全、灾害事故的公共应急反应机制,提高社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9.2.5 宜建立健全平战结合的全天候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突发事件发生时履行应急值守、信息收集和

上传下达、应急响应和协调指挥等职责。

9.2.6 宜建设社区应急服务站,实施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引导社区居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实
现安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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